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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
	承诺件

	实施主体
	德宏州应急管理局
	行使层级
	市级/隶属 

	承诺办结时限
	8个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
	32个工作日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是否收费
	否

	咨询方式
	窗口咨询：云南省德宏州芒市文蚌街15号附1德宏州政务服务中心一楼A1区德宏州应急管理局窗口（德宏州芒市广场中缅友谊馆1楼），电话：0692-2272752。网络咨询：云南省政务服务大厅（https://zwfw.yn.gov.cn/portal/#/home）或德宏州应急管理局信息公开栏（http://www.dh.gov.cn/ajj/Web/index.aspx）。

	监督投诉
	现场投诉：云南省德宏州芒市芒罕路30号德宏州应急管理局三楼办公室；电话投诉：0692-2125282；网络投诉：云南省政务服务大厅（https://zwfw.yn.gov.cn/portal/#/home）。

	办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08:30-11:3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按国家假期安排调整办理时间） 。

	办理地点或
申报网址
	窗口：德宏州芒市文蚌街15号附1德宏州芒市政务服务大厅A1区德宏州应急管理局窗口（德宏州芒市广场中缅友谊馆1楼）。网址：云南省政务服务大厅（https://zwfw.yn,gov.cn/portal/#/home）。

	设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的除外，下同），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前款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农业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第三十一条申请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化工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其符合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审查，自收到证明材料之日起45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危险化学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2012年11月16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7号公布，2015年5月27日第79号修正，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负责指导、监督全国安全使用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安全使用许可证的颁发管理工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审批、颁发和管理，不得再委托其他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实施。第二十五条企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证机关按照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变更手续: （一）增加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品种，且达到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规定的； （二）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范围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 （三）改变工艺技术对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产生重大影响的。 有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情形的企业，应当在增加前提出变更申请。 有本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情形的企业，应当在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文件、资料。 有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企业，应当进行专项安全验收评价，并对安全评价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在整改完成后，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二、办理条件
	服务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

	受理条件
	具备申请条件，资料齐全有效

	办理用户等级
	二级



3、 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材料必要性
	来源渠道
	备注

	1
	[bookmark: _GoBack]使用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原件: 无需提供
复印件: 3份
是否电子材料: 随纸质材料一并提交
	必要
	申请人自备
	网上申报需要电子材料。


	2
	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范围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的证明材料（投资主管部门项目批文、应急管理部门出具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以及企业自行组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通过证明材料等）
	原件: 无需提供
复印件: 1份
是否电子材料: 随纸质材料一并提交
	必要
	申请人自备
	网上申报需要电子材料。

	3
	专项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原件: 无需提供
复印件: 1份
是否电子材料: 随纸质材料一并提交
	必要
	其他
	网上申报需要电子材料。

	4
	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费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证明材料
	原件: 无需提供
复印件: 1份
是否电子材料: 随纸质材料一并提交
	必要
	政府部门核发
	网上申报需要电子材料。


   注：申请材料所需相关文件、表单可在办理窗口领取或链接https://zwfw.yn.gov.cn/portal/?from=singlemessage#/work-service/guide-detail?id=f12cfb5758e742cf9531bc14ecaa4bdd&matterId=5d683dc4e6ec4d199acf7cd10175bc32下载。





四、办理流程
	环节
	受理和办理时限（工作日）
	审批标准
	办理结果

	申请
	1.申请接收 （1）窗口接件 接件地址：各州（市）政务服务管理局或应急管理局接件窗口。 受理时间：各州（市）窗口上班时间。 （2）网络接件 网址：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http://ynzwfw.yn.gov.cn/）。 受理时间：全天接件。 2.申请登记 对审批事项名称、申请单位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申请材料名称及份数等进行登记，并录入台账。

	


受理
	


无特别说明
	1.受理审核 窗口接件申请材料的，经办人对照申请材料目录要求进行审核，并当天给出审核意见。 2.补正补齐材料 经审核，发现申请材料不符合申请材料目录的要求时，经办人应发出《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需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要求申请人签字确认，并要求申请人在5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申请人逾期不补正的，作退件处理。 3.受理决定 申请通过之后，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并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向企业发送《受理决定书》。对不在受理范围或申请材料经补正不符合要求的，将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不予受理决定书》。  
	1.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2.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补正告知书》； 3.申请事项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审查
	
6 
	本行政许可采用书面审查和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书面审查和实地核查均由德宏州应急管理局危化科实施。审查着重对申报企业是否符合申办条件、书面材料是否符合申请要求等情况予以核查。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出具审查意见。  

	



决定
	


2
	经书面审查并完成实地核查（专家评审、技术审核、听证、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中的任一种方式审查的事项），由审查人签署意见，由决定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准予批准条件的，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并颁发《安全使用许可证》。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准予批准的条件，或者具有不予批准情形的，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下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1.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需要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制作行政许可证件（含电子证照）； 2.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送达
	可采取一种或多种送达方式，并将拟采取的送达方式在办公场所显著位置公开。 （1）申请人自取。申请单位明确表示愿意自行领取决定文书的，可以由其自取，以送达回证上申请人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2）信件送达。不方便送达的，采用挂号信或快递送达邮寄前，应事先通过电话、短信、网络等方式与申请人取得联系，告知审批结果，并保留联系记录。以寄出邮戳为送达日期； （3）申请人未自取，采用直接送达、信件送达方式无法告知审批结果的，应通过官方网站公开。自公开之日起满60天即视为送达。没有自有网站的，在办公场所显著位置公开审批结果。


五、流程示意图：申请     受理     审查    决定    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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